[bookmark: _Toc5358][bookmark: _Toc23754][bookmark: _Toc29517]关于举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县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公告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安化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意见建议，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依据《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和《安化县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等规定，拟就安化县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的《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组织听证，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内容
对《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组织听证。
二、时间地点
时间：2024年 10月10日。
地点：安化县应急管理局305会议室。
三、听证代表名额及产生方式
参加本次听证会的代表数为18人，通过现场、网络自愿报名及邀请等方式产生。
邀请听证代表9人，其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1人，东坪镇人民政府、县城南区事务中心，司法、城管、生态环境、公安、国土部门代表各1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
报名听证代表9人。报名人数不足时，所有报名者均作为听证代表参加听证；报名人数超过限定人数时，由县应急管理局随机选取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参加听证。
四、报名事项
（一）报名条件
东坪镇、城南区户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听证。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1.现场报名：持个人身份证件，到县应急局402办公室提交《听证报名表》（工作日上班时间内）。
2.网上报名：如实填写《听证报名表》后发送至邮箱ahxywg@163.com。
（三）报名时间
2024年9月23日至10月8日。
五、其他事项
1.县应急局将核实听证代表人员名单，并适时在安化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布。
2.听证代表人员携带居民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本次听证会。
3.公告未尽事宜，请与县应急管理局烟花危化股联系，联系人：谭小聪，18807376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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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化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城区及周边范围内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降低环境噪声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县城城区及周边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现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烟花爆竹，是指以烟火药为主要原料制成，引燃后通过燃烧或爆炸产生光、声、色、型、烟雾等效果，用于观赏且具有易燃易爆危险的物品。
二、禁止在下列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东坪镇：城西社区--黄合社区--建设社区--吴合社区--民主社区--资江社区--泥埠桥社区--酉州社区；
县城南区事务中心：城南社区。
三、除第二款规定外，全县下列地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党政机关、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文物保护单位；
（二）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加油(气)站等生产、储存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输气 (油)管线、输(变)电及架空电力、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 
（四）风景名胜区、公园、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五）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活动场所；
（六）殡仪馆和公墓陵园；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
四、除第二、三款规定外的其它区域，倡导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等形式控制烟花爆竹燃放。
五、在禁止燃放区域内，严禁新增烟花爆竹零售门店。非禁止燃放区域内的零售经营布点工作严格按照布点规划审批。
六、在禁止燃放区域内，因重大庆典活动确需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须依法经公安机关许可并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按照安全规程实施燃放。
七、禁止燃放区域内的乡镇人民政府（县城南区事务中心）要全面履行属地主体责任，牵头组织好辖区内烟花爆竹禁燃工作。    
公安、城管执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和监管工作，依法查处非法销售、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一）个人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三）非法生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制品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关停，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烟花爆竹物品及违法所得；
（四）非法运输烟花爆竹制品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烟花爆竹物品及违法所得；
（五）以上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居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要落实各项禁燃措施，切实做好管辖范围内的烟花爆竹禁燃工作。
八、广大人民群众要自觉遵守本通告相关规定，并积极举报违法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举报热线:0737-7225123（县城管局），“110”报警电话，0737-7224001（县应急局）。
九、对在查处违规燃放行为过程中拒绝、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春节期间县城城区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安政通〔2024〕2号）同时废止。


                               安化县人民政府
                               2024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县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
    通告起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和《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守护蓝天”攻坚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文件。
二、出台背景
    我县于2024年1月30日公布了《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春节期间县城城区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安政通〔2024〕2号），空气环境质量提升显著。为进一步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打赢蓝天保卫战，确保我县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有序开展，根据《安化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关于印发2024年安化县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公示任务清单”的通知》工作安排，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牵头修订县城区及周边烟花爆竹禁燃政策。在前期开展我局以走访座谈等方式广泛收集了市民群众和各单位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本次《通告》初稿。
三、主要内容
《通告》共有十条。
第一条：根据《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的相关条款，明确了《通告》中烟花爆竹的定义。
第二条：明确了县城区及周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便于禁止燃放区域的区分和禁放管控措施的落实。
第三条：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明确了法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相关地点。
第四条：明确了全县区域内除《通告》禁止燃放区域和地点外的其他区域的燃放要求。
第五条：明确了禁止燃放区域内严禁新增设置零售门店的要求，根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明确了零售经营布点相关工作。
第六条：明确了禁止燃放区域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相关要求。
第七条：明确了禁止燃放区域内属地政府、相关部门、基层组织和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的工作职责。
第八条：明确了市民群众遵守《通告》和举报违规燃放行为的义务，公布了举报方式。
第久条：明确了查处违规燃放行为过程中拒绝、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处理方式。
第十条：明确了《通告》执行时间及原有规定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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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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